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職業安全衛生作業標準辦法 

104年 11月 18日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審議通過 

113年 3月 18日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修訂通過 

一、目的： 

(一) 提供正確安全的作業標準供校內教職員工與學生作業時有所遵循，以消除不安全之因

素，並配合設備環境以正確方法從事作業；本辦法所定之作業標準並應作為校園內新

進工作者或調換作業工作者之安全教育訓練教材，以預防職業災害之發生。 

(二) 使各單位安全作業標準之制訂或修訂之作業有所依據。 

 

二、適用範圍： 

本校所有具危害風險之例行性或非例行性作業，皆應實施工作分析後，擬訂安全作業標

準。 

 
三、名詞定義： 

(一)作業標準：係指規定作業條件、作業方法、管理方法、使用材料、使用設備及其他之

注意事項等相關之基準。 

(二)工作者：指本校教職員工生及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勞動者。 

(三)失能：因為意外或是疾病因素，致使身體某些部位失去功能的狀態。 

 
四、作業程序： 

(一)選擇作業，依本辦法第五點選擇作業依據決定應擬定作業標準之優先次序。 

(二)實施作業分解(分析)，就作業觀察、分析，參考過去之事故或災害紀錄等，做作業之

改善。 

(三)訂定作業標準之草案，需單位內相關人員(教師、技術人員、設備或儀器廠商)共同參

與，就「安全性、簡易性、可行性」等方面檢討，並徵詢所有作業人員之意見。 

(四)決定作業標準，由單位主管或實習場所負責人訂定。 

(五)指導作業標準，由單位主管或實習場所負責人指示實施作業指導，教育訓練。 
 
五、選擇作業依據： 

(一)經常性使用之設備、儀器。 

(二)經常性之維護保養作業。 

(三)常規性實習配置作業或操作流程。 

(四)新的設備、程序改變後或新增加的作業。 

(五)失能傷害頻率高的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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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傷害嚴重度高的作業。 

(七)曾發生事故的作業。 

(八)具有潛在危險的作業。 

(九)非經常性或臨時性的作業。 
 

六、實施作業分析與注意事項： 

(一)確認作業名稱，作業前、中、後工作步驟。 

(二)二人以上共同作業，應決定個別基本動作之擔任人員。 

(三)確認使用之原物料及工具。 

(四)確認必備防護具及設備防護裝置等。 

(五)若為危險性機械或設備、電氣修復、放射性物質操作、特殊儀器操作等法規另訂有規

範，應從其規範。其他設備、儀器、實習操作資格由設備保管單位/人員或實習場所

負責人規範之。 

(六)實施作業分解，將單位作業細分為準備、主體、整理等三大作業要素。時序細分為作

業前、作業中及作業後。 

(七)有關基本動作的順序及方法，避免不合理、不經濟、不均勻、不順暢的動作。 

(八)找出不安全因素並與安全措施對應。如何發現潛在危險及可能之危害等不安全因素。 

(九)分析危害點並作好防護措施，過程中如發生意外，應載明對應之事故處理方法。 

(十)安全作業標準內容與格式請參照附件。 
 

七、訂定安全作業標準： 

由實習場所負責人或操作人發起，召集相關人員共同制定後，公告施行。 
 

八、安全作業標準之修正： 

安全作業標準並非一成不變，需隨下列情況而隨時修正或定期修正。 

(一)發生事故時，安全作業標準應就事故原因予以修改或增刪。 

(二)工作程序變更時即修訂。 

(三)工作方法改變時亦應重新分析，以符實際需要。 
 

九、本辦法經本校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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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標準作業(參考範本) 
實習場所： 

設備名稱： 

作業方式： 

處理物品： 

使用器具： 

防護器具： 

 

一、工作步驟：  

1.作業前：  

(1)  

(2)  

(3)  

2.作業中： 

(1)  

(2)  

(3)  

3.作業後： 

(1) 

(2)  

(3)  

 

二、事故處理： 

1.  

2.  

3.  

 

 

實習場所負責人： 

 

 

 

 

 

 

備註：以上安全標準作業僅供參考，各系(所)中心需依實際作業狀況制定所屬之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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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排氣櫃安全標準作業 
實習場所： 

設備名稱：化學排氣櫃 

作業方式：個人作業或協力作業  

處理物品：揮發性化學品及毒性化學品 

使用器具：化學排氣櫃 

防護器具：實驗衣、護目鏡、口罩及手套  

 

一、工作步驟：  

1.作業前：  

(1)檢查電源。 

(2)確認氣流流向及風速不可低於標準0.5m/s。（貼小紙片協助您隨時觀察） 

(3)拉下玻璃門至安全操作高度。 

(4)開始進行作業。 

2.作業中： 

(1)專心操作並配戴防護器具。 

(2)操作人員嚴禁嬉戲。 

(3)操作人員不可將頭伸入排煙櫃中。 

(4)櫃內勿堆置非必要物品，避免影響導流板排煙效率。 

(5)操作時，應管制人員進出，並保持門為關閉狀態，以減少氣流擾動。 

(6)操作實驗時應動作緩慢以減少氣流擾動。 

(7)待機狀態時將拉門拉至最低高度。 

3.作業後： 

(1)使用完畢後，先關閉電源。 

(2)櫃內器具及台面確實清理並歸位。 

(3)存放廢液之臨時廢液桶，應加蓋並定期清除。 

(4)定期（至少 1 年 1 次）進行自我檢查確認風機運轉正常，及管線無破損與連接無誤，

自動檢查表依法留存 3 年。 

 

二、事故處理： 

1.通知實習場所負責人。 

2.如有不慎碰觸導致身體不適請立即至醫院進行後續治療。 

3.如有機具設備故障報請維修。 

 

實習場所負責人： 

 

 

 

 

 

備註：以上安全標準作業僅供參考，各系(所)中心需依實際作業狀況制定所屬之作業程序。 

範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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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化學品操作安全標準作業 
實習場所： 

設備名稱：特定化學品 

作業方式：實習場所作  

處理物品：吸液棉 

使用器具：局部排氣裝置 

防護器具：實驗衣、護目鏡、口罩、取物用具及防護手套 

 

一、工作步驟：  

1.作業前：  

(1)確實戴用防毒口罩或面罩作業。  

(2)穿橡皮鞋、戴手套防止皮膚碰觸化學品(不得穿露趾拖鞋或赤腳)。  

2.作業中： 

(1)取用化學品時須用清潔的匙子或鑷子。  

(2)容器、器具使用後應充分用水洗滌乾淨放回規定放置。  

(3)化學品反應異常時應即與負責人聯繫，並接受指示。  

(4)依照指示及標準操作方法工作，不得擅自更改。 

3.作業後： 

(1)確認藥品罐蓋是否蓋緊。  

(2)確實將被污染之皮膚及衣物清洗乾淨。  

(3)手部確實清洗乾淨。 

 

二、事故處理： 

1.通知實習場所負責人。 

2.如有不慎碰觸導致身體不適請立即至醫院進行後續治療。 

 

 

實習場所負責人： 

 

 

 

 

 

 

 

 

 

備註：以上安全標準作業僅供參考，各系(所)中心需依實際作業狀況制定所屬之作業程序。  

範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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烘箱安全標準作業 
實習場所： 

設備名稱：烘箱 

作業方式：個人作業或協力作業  

處理物品：玻璃容器或欲烘乾去除水份之物品 

使用器具：耐高溫玻璃、瓷器或塑膠 

防護器具：實驗衣、護目鏡、口罩、取物用具及隔熱手套   

 

一、工作步驟：  

1.作業前：  

(1)檢查電氣是否正常。 

(2)烘箱放置場所需通風良好，遠離易爆、易燃化學物品。 

(3)烘箱散熱孔應保持通暢與清潔。 

(4)將欲去除水份之物品放置烘箱內，物品擺置應均勻或不擁擠，以免影響熱風循環。 

(5)開啟電源開關並調整適當溫度與加熱時間(溫度設定應考量物品之燃 點，易燃物品(如

濾紙)烘乾時溫度不可過高)。 

2.作業中： 

(1)專心操作並配戴防護器具。 

(2)操作人員嚴禁離開現場。 

3.作業後： 

(1)關閉電源。 

(2)取出物品後將烘箱門關閉。 

(3)使用後將機具及清理週邊環境整潔並將器具歸位。 

 

二、事故處理： 

1.通知實習場所負責人。 

2.如有不慎碰觸導致身體不適請立即至醫院進行後續治療。 

3.如有機具設備故障報請維修。 

 

 

實習場所負責人： 

 

 

 

 

 

 

備註：以上安全標準作業僅供參考，各系(所)中心需依實際作業狀況制定所屬之作業程序。 

範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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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瓶安全標準作業 
實習場所： 

設備名稱：鋼瓶 

作業方式：個人作業或協力作業 

處理物品：細胞培養、儀器分析、金屬加工物及非金屬加工物。 

使用器具：高壓管線、板手 

防護器具：防塵口罩、鋼瓶固定架(車) 

 
一、工作步驟： 

1.作業前：  

(1)檢查鋼瓶內容物之名稱、成份及危害警告標示，直立存放並確實固定外。 

(2)檢查鋼瓶柱塞、調節器、流量計、氣體輸送管及管夾是否損壞、洩漏。 

(3)打開鋼瓶開關檢查壓力錶內氣體是否足夠。 

2.作業中： 

(1)專心操作並配戴防護器具。 

(2)使用易燃性氣體注意作業區勿放置易燃物品與空氣中易燃性氣體濃度。 

(3)使用時氣體流量應控制適當。 

3.作業後： 

(1)結束後關閉鋼瓶開關。 

(2)使用後機具及周邊須清潔乾淨並將器具歸定位。 

 
二、事故處理： 

1.通知實習場所負責人。 

2.如有不慎碰觸導致身體不適請立即至醫院進行後續治療。 

3.如有機具設備故障報請維修。 

 

 

實習場所負責人： 

 

 

 

 

 

 

 

 

 

 

備註：以上安全標準作業僅供參考，各系(所)中心需依實際作業狀況制定所屬之作業程序。 

  

範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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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熱板安全標準作業 
實習場所： 

設備名稱：加熱板 

作業方式：個人作業或協力作業  

處理物品：加熱物品  

使用器具：水浴鍋、燒杯、磁石 

防護器具：實驗衣、護目鏡及隔熱手套  

 
一、工作步驟：  

1.作業前： 

(1)檢查電源及加熱板面是否損壞。 

(2)將欲加熱及攪拌之樣品放上加熱板。 

(3)設定溫度、轉速之後起動。 

2.作業中： 

(1)專心操作並配戴防護器具，必要時於排煙櫃中操作。 

(2)操作人員嚴禁嬉戲、嚴禁離開實驗區。 

(3)注意攪拌速度是否適當。 

3.作業後： 

(1)加熱完後加熱板高溫勿觸以免燙傷。 

(2)加熱板台面應保持清潔，如有髒污應於降溫後清理乾淨。 

(3)使用後將機具及清理週邊環境整潔並將器具歸位。 

 
二、事故處理： 

1.通知實習場所負責人。 

2.如有不慎碰觸導致身體不適請立即至醫院進行後續治療。 

3.如有機具設備故障報請維修。 

 

 

實習場所負責人： 

 

 

 

 

 

 

 

 

 

備註：以上安全標準作業僅供參考，各系(所)中心需依實際作業狀況制定所屬之作業程序。 

  

範例 5 

第 8 頁/共 16 頁 



研磨機安全標準作業 
實習場所： 

設備名稱：研磨機(砂輪機) 

作業方式：個人作業 

處理物品：研磨加工物 

防護器具：安全眼鏡或防護面罩 

 
一、工作步驟： 

1.作業前： 

(1)確定電源裝置及斷電安全裝置能正常動作。 

(2)確認研磨輪(片)無破裂。 

(3)確實固定研磨輪。 

(4)調整研磨輪(片)與護罩之間隙小於10毫米；工作支架與研磨輪之間隙 

   小於3毫米。 

(5)確認護罩及安全眼鏡(防護面罩)無破裂。 

(6)確認吸塵功能正常並清理過濾網。 

2.作業中： 

(1)專心操作並配戴防護器具。 

(2)工件握持要穩固，小心研磨。 

(3)嚴禁操作人員戴手套。 

3.作業後： 

(1)關閉機具電源開關。 

(2)使用後機具及周邊須清潔乾淨並將器具歸定位。 

 
二、事故處理： 

1.通知實習場所負責人。 

2.如有不慎碰觸導致身體不適請立即至醫院進行後續治療。 

3.如有機具設備故障報請維修。 

 

 

實習場所負責人： 

 

 

 

 

 

 

備註：以上安全標準作業僅供參考，各系(所)中心需依實際作業狀況制定所屬之作業程序。  

範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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切割機安全標準作業 
實習場所： 
設備名稱：切割機 

作業方式：個人作業 

處理物品：金屬加工物 

使用器具：附設固定夾及活動扳手 

防護器具：護目鏡及防塵口罩 

 
一、工作步驟： 

1.作業前： 

(1)檢查電氣及機械設備是否不正常 

(2)調整裁切角度並以固定夾固定加工物 

2.作業中： 

(1)專心操作並配戴防護器具 

(2)手握把手同時按保險鈕及啟動開關 

(3)注意機具前方勿放置易燃物或電氣設備 

(4)以適當速度裁切並於截斷加工物後同時鬆開保險鈕及啟動開關 

3.作業後： 

(1)關閉機具電源開關並下壓固定活動插枵 

(2)使用後機具及周邊須清潔乾淨並將器具歸定位 

 
二、事故處理： 

1.通知實習場所負責人。 

2.如有不慎碰觸導致身體不適請立即至醫院進行後續治療。 

3.如有機具設備故障報請維修。 

 

 

實習場所負責人： 

 

 

 

 

 

 

 

 

 

備註：以上安全標準作業僅供參考，各系(所)中心需依實際作業狀況制定所屬之作業程序。  

範例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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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材加工用圓盤鋸安全標準作業 
實習場所： 
設備名稱：木材加工用圓盤鋸 

作業方式：個人作業或協力作業 

處理物品：木板、夾板 

使用器具：測量工具 

防護器具：防塵口罩 

 
一、工作步驟： 

1.作業前： 

(1)檢查電線及使用設備是否正常 

(2)將圓盤鋸升高置裁切板材之適當高度 

(3)開啟電源及集塵設備開關 

2.作業中： 

(1)禁止玩耍嬉鬧 

(2)注意身體與機具間的安全距離 

(3)圓鋸運轉同時，不可過於接近拿取板材 

(4)機具停止方可拿取板材 

3.作業後： 

(1)關閉電源及集塵設備開關 

(2)需將圓盤鋸歸回原位 

 

二、事故處理： 

1.通知實習場所負責人。 

2.如有不慎碰觸導致身體不適請立即至醫院進行後續治療。 

3.如有機具設備故障報請維修。 

 

 

實習場所負責人： 

 

 

 

 

 

 

 

 

備註：以上安全標準作業僅供參考，各系(所)中心需依實際作業狀況制定所屬之作業程序。  

範例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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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焊機安全標準作業 
實習場所： 
設備名稱：電焊機 

作業方式：個人作業或協力作業。 

處理物品：金屬加工物。 

使用器具：電焊夾。 

防護器具：防護面罩、防塵口罩、絕緣手套、皮衣。 

 
一、工作步驟： 

1.作業前： 

(1)檢查電氣及機械設備是否有不正常現象。 

(2)開啟電源開關並調整適當電流量。 

(3)確認焊接加工物之焊接點及選擇焊接材料。 

(4)確認是否有自動電擊防止裝置。 

2.作業中： 

(1)專心操作並配戴防護器具。 

(2)注意加工區勿放置易燃物或電氣設備。 

(3)注意焊接加工物溫度過高會產生溫導熱。 

3.作業後： 

(1)焊接結束後關閉機具電源及分電箱電源開關。 

(2)使用後機具及周邊須清潔乾淨並將器具歸定位。 

 

二、事故處理： 

1.通知實習場所負責人。 

2.如有不慎碰觸導致身體不適請立即至醫院進行後續治療。 

3.如有機具設備故障報請維修。 

 

 

實習場所負責人： 

 

 

 

 

 

 

 

 

備註：以上安全標準作業僅供參考，各系(所)中心需依實際作業狀況制定所屬之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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鑽床安全標準作業 
實習場所： 
設備名稱：鑽床 

作業方式：個人作業。 

處理物品：金屬加工物、非金屬加工物。 

使用器具：刀具、虎鉗、階梯夾具及扳手。 

防護器具：護目鏡及防塵口罩。 

 
一、工作步驟： 

1.作業前： 

(1)檢查電氣開關及機械設備是否有不正常現象。 

(2)安裝刀具並以虎鉗或階梯夾具固定加工物。 

(3)調整平台上下、前後、左右之方向及角度。 

(4)開啟分電箱電源及機具電源開關。 

2.作業中： 

(1)專心操作並配戴防護器具。並嚴禁穿戴手套操作機器。 

(2)入刀時應視加工物之材質做深度及速度之控制。 

3.作業後： 

(1)關閉機具電源及分電箱電源開關。 

(2)使用後機具及周邊須清潔乾淨並將器具歸定位。 

 

二、事故處理： 

1.通知實習場所負責人。 

2.如有不慎碰觸導致身體不適請立即至醫院進行後續治療。 

3.如有機具設備故障報請維修。 

 

 

實習場所負責人： 

 

 

 

 

 

 

 

 

 

 

 

備註：以上安全標準作業僅供參考，各系(所)中心需依實際作業狀況制定所屬之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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攪拌機安全標準作業  
實習場所： 

設備名稱：攪拌機 

作業方式：個人作業或協力作業  

處理物品：材料  

使用器具：不鏽鋼鍋  

防護器具：實驗衣、護目鏡及手套  

 
一、工作步驟：  

1.作業前： 

(1)檢查電源。 

(2)將不鏽鋼鍋置於攪拌機之攪拌位置，並檢查所以轉軸接點螺絲是否有鬆脫狀況。 

(3)將欲攪拌之物品放入鍋中。 

(4)關上安全防護網(罩)。 

(5)作業人員請注意散漫頭髮、寬鬆衣物或其他配件(袖子、圍巾或領帶等)，有捲入之危險。 

(6)啟動電源開始攪拌。 

2.作業中： 

(1)專心操作並配戴防護器具。 

(2)操作人員嚴禁嬉戲、嚴禁離開實驗區。 

(3)儀器作動攪拌中，嚴禁打開安全防護網(罩)，阻擋或將手伸入攪拌區域拿取、加入物品。 

3.作業後： 

(1)使用完畢後，先關閉電源。 

(2)待攪拌機停止運轉後，才可打開安全防護網(罩)。 

(3)將不鏽鋼鍋取出攪拌區，才可拿取物品。 

(4)攪拌鍋及攪拌器確實清洗乾淨。 

(5)使用後將機具及清理週邊環境整潔並將器具歸位。 

 

二、事故處理： 

1.通知實習場所負責人。 

2.如有不慎碰觸導致身體不適請立即至醫院進行後續治療。 

3.如有機具設備故障報請維修。 

 

 

實習場所負責人： 

 

 

 

 

 

備註：以上安全標準作業僅供參考，各系(所)中心需依實際作業狀況制定所屬之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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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NC銑床安全作業標準 
實習場所： 
設備名稱：CNC銑床 

作業方式：個人作業。 

處理物品：銑削工作物。 

使用器具：端(面)銑刀、夾頭板手。 

防護器具：安全眼鏡、安全鞋。 

 
一、工作步驟： 

1.作業前： 

(1)穿安全鞋及佩戴安全眼鏡，不得戴手套、打領帶，及穿著寬鬆袖口或過於寬大的衣服。 

(2)檢查電源開關是否有來電，電源指示燈是否亮起。 

(3)檢查齒輪箱油、及滑道潤滑油是否足夠。 

(4)將床台自動進刀控制桿置於中立空檔位置，主軸高、低速 變換桿置於低速位置。 

(5)依工件材料及刀徑大小，配合調整主軸轉速是否選用恰當。 

(6)檢查夾鉗夾持之工作物是否 確實夾緊。 

(7)檢查剎車裝置是否靈敏，確實。 

2.作業中： 

(1)先做低速運轉測試，若無異音，再做高速運轉、銑削。 

(2)主軸停止運轉時，勿旋轉調速變換桿之位置。 

(3)更換主軸高、低速變換桿位置，應於主軸靜止中變換。 

(4)刀具在旋轉中，請勿量測工作物或將頭、手靠近。 

3.作業後： 

(1)關閉銑床上之電源開關。 

(2)調整床台XYZ軸之自動位移開關，調整在中間空檔位置。  

(3)將床台移下，距主軸刀座至少30公分以上。  

(4)卸下工件及刀具。 

二、事故處理： 

1.通知實習場所負責人。 

2.如有不慎碰觸導致身體不適請立即至醫院進行後續治療。 

3.如有機具設備故障報請維修。 

 

 

實習場所負責人： 

 

 

 

 

 

備註：以上安全標準作業僅供參考，各系(所)中心需依實際作業狀況制定所屬之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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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鑽安全標準作業 
實習場所： 
設備名稱：電鑽 

作業方式：個人作業 

處理物品：鑽孔 

使用器具：鑽頭 

防護器具：護目鏡 

 
一、工作步驟： 

1.作業前： 

(1)檢查電氣及機台設備是否正常。 

(2) 檢查鑽頭是鎖緊。 

(3)開啟電鑽上方電源。 

2.作業中： 

(1)小心操作並配戴防護器具。 

(2)鑽孔時工件必須固定牢固。 

(3)不可將工件平移，以車削的方式加工。 

3.作業後： 

(1)待鑽頭完全停止方可拆卸鑽頭。 

(2)使用完畢須關閉開關拔掉電源。 

(3)清理鑽台及桌面。 

 

二、事故處理： 

1.通知實習場所負責人。 

2.如有不慎碰觸導致身體不適請立即至醫院進行後續治療。 

3.如有機具設備故障報請維修。 

 

 

實習場所負責人： 

 

 

 

 

 

 

 

 

 

 

備註：以上安全標準作業僅供參考，各系(所)中心需依實際作業狀況制定所屬之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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